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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以下簡稱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

依各類人員身分適用之相關法規辦理獎懲作業，為公平辦

理各類人員之獎懲，特訂定本參考基準。 

二、有下列情事之一，嘉獎： 

（一）研擬各項計畫、辦法、規定，週詳縝密，具體可行，經核

定實施者。 

（二）整理編撰重要專案資料，內容完整，辛勞得力者。 

（三）主動宣導海巡法令，有具體事實表現者。 

（四）發表研究專題，具有參考價值者。 

（五）督導、策劃或執行各項海巡工作或勤（業）務，辛勞得力

者。 

（六）辦理或協助辦理業務，工作勤奮，辛勞得力者。 

（七）對上級交辦工作，圓滿達成任務者。 



 

（八）對管理、訓練工作落實，辛勞得力者。 

（九）參加工作競賽、測驗、考核或訓練，成績優良者。 

（十）代表機關（單位）對外參加競（比）賽，成績優良者。 

（十一）偵破走私、非法入出國案件或其他刑事案件，辛勞得力

者。 

（十二）查獲或取締違反各種處以行政罰之案件，辛勞得力者。 

（十三）辦理機關採購案件招標、驗收、底價訂定，辛勞得力者。 

（十四）辦理採購作業，撙節公帑，有具體事實者。 

（十五）辦理海巡廳舍用地取得、營繕計畫、不動產管理、節能

業務等，辛勞得力者。 

（十六）協助執行環境保護工作努力，有具體事實者。 

（十七）辦理救災、救難工作，辛勞得力者。 

（十八）操守廉潔或主動為民服務，有具體事實，足資示範者。 

（十九）執行通資系統、設備管理與維護，辛勞得力者。 

（二十）執行通資政策及安全防範，辛勞得力者。 

（二十一）其他辦理公務或執行勤務，辛勞得力者。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記功： 

（一）對海巡工作或學術，有發明或貢獻，經審查或施行，著有

績效者。 

（二）提供工作興革意見，經採行後，著有績效者。 

（三）對主辦業務革新推行，著有績效者。 

（四）辦理專案任務、作業，著有績效者。 

（五）辦理視察、講習、參訪、教育訓練工作，著有績效者。 

（六）參加重大演訓，著有績效者。 

（七）代表機關對外參加競（比）賽，成績列第一名者。 



 

（八）偵辦滲透案件，有具體事實者。 

（九）偵破走私、非法入出國、械彈、販毒、重大海洋污染或其

他重要刑事案件，著有績效者。 

（十）辦理採購爭議處理、稽核作業，確保機關權益，著有績效

者。 

（十一）辦理海巡廳舍用地取得，且土地面積達一公頃或現值達

一億元，著有績效者。 

（十二）主動檢舉貪瀆案件，經判決有罪確定者。 

（十三）拒受賄賂，依法檢舉，並經提起公訴者。 

（十四）對人民生命、身體、財產遇有危害，能盡力保護，使獲

安全者。 

（十五）有效運用民力，協助維護海巡安全及治安秩序，著有績

效者。 

（十六）預見危安事件，能及時排除或搶救處置得宜者。 

（十七）對於突發事件、重大案件或事故，主動追蹤管制，處理

得當者。 

（十八）處理重大通資系統事故或辦理通資系統構建，有具體成

效者。 

（十九）執行通資政策及安全防範工作，確保機關權益，有具體

成效者。 

（二十）其他辦理公務或執行勤務，著有績效者。 

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記一大功： 

（一）執行重要政令，克服艱難，圓滿達成任務者。 

（二）研訂海巡法規或重大方案，內容週詳縝密，具體可行，有

助益海巡工作革新或推行，功績卓著者。 



 

（三）策劃或提供海巡工作興革之建議，經採擇施行有良好績效，

確有裨益海巡任務革新進步者。 

（四）辦理重要業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五）偵辦重大滲透案件，功績卓著者。 

（六）偵破重大性、組織性走私、非法入出國、械彈及販毒或其

他刑事案件，消弭禍害，功績卓著者。 

（七）辦理海巡廳舍用地取得，土地面積達三公頃或現值達三億

元，功績卓著者。   

（八）處理重大災害事件、案件或事故，因而消弭災禍，功績卓

著者。 

（九）搶救重大災害，切合機宜，有具體效果者。 

（十）在惡劣環境下，盡力職務，圓滿達成任務者。 

（十一）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順利予以解決者。 

（十二）辦理重大通資系統構建，有助海巡工作執行，功績卓著

者。 

（十三）其他辦理公務或執行勤務，功績卓著者。 

五、有下列情事之一，申誡： 

（一）執行工作或業務，藉故遲延，情節輕微者。 

（二）對上級交辦工作執行不力者。 

（三）對屬員工作違失，監督不週者。 

（四）不遵規定執行職務或執行勤務懈怠、疏忽或延遲者。 

（五）處事不當，致生事故，情節輕微者。 

（六）言行失檢，情節輕微者。 

（七）無故不參加訓練、測驗或其他公務上之集會者。 

（八）參加工作競賽、測驗、考核或訓練，成績未達規定標準者。 



 

（九）擅自動用公物或文書作業處理不當，情節輕微者。 

（十）破壞及浪費公物，未能善盡維護之責，情節輕微者。 

（十一）非屬不可抗力情形下，遺失服務證者。 

（十二）儀容不整或執勤時未依規定攜帶裝具者。 

（十三）違反保密規定，未生不良影響者。 

（十四）宿舍借用人於調職、離職時，未於三個月內遷出宿舍者。 

（十五）未依規定執行通資設備帳籍核校、修訂、異動，導致設

備遺失、毀損或破壞者。 

（十六）未配合政策執行通資系統運用推廣，或違反通資安全政

策事項、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七）其他違反法令事項或行為，情節輕微者。 

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記過： 

（一）執行職務，畏難規避或推諉誤事者。 

（二）辦理專案任務，重大疏失，產生不良後果者。 

（三）向上級陳述或報告事項，涉有偏頗、虛偽、延誤、隱匿或

故為出入者。 

（四）蓄意冒犯上級，不聽規勸、調遣或不遵限離、到職者。 

（五）對屬員滋生事故或情節嚴重之工作違失，監督不週者。 

（六）蓄意招搖撞騙，造成不良後果者。 

（七）捏造事實，惡意中傷同仁者。 

（八）業務交接不清或抗延不移交者。   

（九）疏忽保密工作，經指正後仍不改善者。 

（十）擅自動用公物或文書作業處理不當，影響單位工作遂行者。 

（十一）擅自對外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或發布新聞者。 

（十二）利用職權，為他人關說、請託、收受餽贈或其他不正利



 

益，情節輕微而未構成犯罪者。 

（十三）積欠他人財物，致生糾紛，有損單位聲譽者。 

（十四）服勤時間非因公務之需飲酒、非服勤時間酗酒滋事或非

因公出入不妥當場所，情節尚輕者。 

（十五）涉嫌刑事責任案件，有行政疏失者。 

（十六）宿舍借用人將宿舍出（分）租、轉借、調換、轉讓、增

建、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者。 

（十七）通資設備遺失隱匿不報者。 

（十八）執行通資系統管理及維護未依程序產生不良後果，或違

反通資安全政策事項、行為，情節較重者。 

（十九）其他違反法令事項或行為，情節較重者。 

七、有下列情事之一，記一大過： 

（一）處理公務，存心刁難或蓄意苛擾，致損害機關或公務人員

聲譽者。 

（二）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侮辱

同事，有確實證據者。 

（三）故意曲解法令，致人民權利遭受重大損害者。 

（四）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者。 

（五）曠職繼續達二日，或一年內累積達五日者。 

（六）運用不法手段使用、竄改、竊取、洩漏或破壞資訊者。 

（七）違反通資安全政策事項或行為，致損害機關聲譽、權益，

情節重大者。 

八、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酒後駕車懲處標準如下： 

（一）文職人員（包含警職及關務人員）： 

 



 

（二）軍職人員：  
懲罰要件 

酒測值等 
懲罰基準 備考 

1.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

達零點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未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

且未肇事者。 

2.慢車駕駛人酒精濃度

達零點一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百分之零點零三以

上者。 

降級、罰薪或記過處

分。 

1.凡酒後駕駛交通工

具，經憲兵、警察機

關確認屬實者，依陸

海空軍懲罰法論處。 

2.表列懲罰基準，得依

陸海空軍懲罰法第

九條、第十二條至第

十四條規定，敘明正

當理由，陳報權責長

官核定酌予加重或

減輕懲罰。 

3.各級正副主官(管)應

確實宣教，並逐級驗

證執行情形；肇案單

位已盡宣導之責且

有紀錄可查，免除各

級幹部督導疏失之

責；然若未做好宣導

管制工作，或單位連

續肇生酒駕案件，本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

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且未肇事者。 

1.記大過以上處分。 

2.本項懲罰依陸海空軍

懲罰法第三十條第

三項規定，得報經上

一級長官同意，停止

懲罰程序。 

無論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多寡，凡因酒後駕車

而肇事者。 

1.一次記大過二次處

分。 

2.本項懲罰依陸海空軍

懲罰法第三十條第

酒 後 駕 車 

事 由 區 分 

懲 處 種 類 

服 勤 

時 間 
非 服 勤 時 間 

1.酒後駕車，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未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分

之零點零五者。 

記過二次；肇事者，

記一大過。 

記過一次；肇事者，記

一大過。 

2.酒後駕車，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

點零五以上者。 

依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移付懲戒 

3.酒後駕車，致人重傷或死亡，

或嚴重影響機關聲譽者。 

1.依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移付懲戒，並

予停職。 

2.文職人員得辦理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績

免職。 

4.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測稽查

或拒絕接受測試檢定。 
記一大過 

5.酒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

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

服務機關(人事單位)者。 

另予申誡二次 



 

懲罰要件 

酒測值等 
懲罰基準 備考 

三項規定，得報經上

一級長官同意，停止

懲罰程序。 

署及所屬機關（構）

得依權責檢討肇案

單位違失責任。 

4.人員經核予一次記大

過二次處分者，由單

位依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考績條例及其

施行細則、志願士兵

服役條例及強化國

軍志願役軍官士官

及士兵考評具體作

法等規定，依權責召

開人評會，議決汰除

或續服現役。 

5.各單位對於官兵個人

或主官(管)隱匿未報

者，核予記過處分。 

不依指示停車接受檢

測稽查或拒絕接受測

試檢定。 

記一大過 

（三）五年內有第二次以上之酒駕累犯違規（含不依指示停車接

受檢測稽查或拒絕接受測試檢定），視情節輕重予以記一

大過以上或依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移付懲戒。 

（四）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與酒後駕車者同車並經主管機

關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以罰緩者，核予「申誡一次」；

如未於事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者，

另予「申誡一次」處分。 

 (五) 非動力交通工具酒駕相關案件，得視違規情節、危害程度

及實際結果酌予減輕。 

（六）所稱「肇事」，係指酒後駕車因而發生交通事故，其當事

人酒後駕車行為與肇事結果之發生，有相當因果關係，在

客觀上可歸責之謂。 

（七）因酒後駕車受處分者，均列入年終考績重要參考依據，主

管人員並同時檢討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八之一、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違法（規）赴陸懲處標準如

下： 

（一）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下公務人員、警監四階以

下警察人員、上校以下軍職人員及約聘雇、臨時人員： 

違失態樣 懲處額度 

第一次違法（規）赴陸 記過一次 

第二次違法（規）赴陸 記過二次 

第三次（含以上）違法（規）赴陸 記一大過 

（二）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以上公務人員、警監三階

以上警察人員及少將以上軍職人員： 

違失態樣 懲處額度 

第一次違法（規）赴陸 記過二次 

第二次（含以上）違法（規）赴陸 記一大過 

（三）「違法（規）赴陸」，係指下列行為，每一行為態樣均個別

論處： 

1.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

岸條例）第九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

大陸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許可辦法）、臺灣地區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及簡任第

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

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之規定，未經

許可（核准）赴陸。 

2. 赴陸返臺後未依限填具「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3. 赴陸返臺後拒絕或未詳實說明赴陸事由及行程。 

（四）依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進入大陸地區應經申請，

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大陸委員會及相關

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之機關人員違法赴陸者，加重

懲處，即記過一次加重至記過二次，記過二次加重至記一

大過，記一大過加重至記二大過。 

（五）因違法（規）赴陸受處分者，均列入年終考績重要參考依

據，主管人員並同時檢討調整為非主管職務。 

八之二、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違規赴港澳懲處標準如下： 

（一）赴港澳前未完成通報作業（含至人事差勤系統登錄）： 

違失態樣 懲處額度 

第一次違規赴港澳 申誡一次 

第二次違規赴港澳 申誡二次 

第三次（含以上）違規赴港澳 記過一次 

（二）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或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未

依規定完成通報： 

違失態樣 懲處額度 

第一次違規赴港澳 記過一次 

第二次違規赴港澳 記過二次 

第三次（含以上）違規赴港澳 記一大過 

（三）「違規赴港澳」，係指下列行為，每一行為態樣均個別論處： 

1. 違反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



 

報作業要點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

澳門注意事項之規定，赴港澳行前未完成通報作業（含

至人事差勤系統登錄）。 

2. 赴港澳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未通報所屬機關。 

3. 在港澳期間遭遇違常情事，未通報所屬機關。 

九、本參考基準所稱「服勤時間」係指： 

（一）外勤人員以勤務分配表內所規劃之勤務起訖時間為準。 

（二）督導或輪值人員以表排時間為準。 

（三）內勤人員以上（加）班、公假（差）及輪值表排定時間為

準。 

（四）前三款服勤時間因故延長、縮短或有臨時交付勤務等狀況

時，依實際勤務狀態認定之。 

十、本參考基準所列之嘉獎、記功或申誡、記過之標準，得視事

實發生之原因、動機及影響程度等因素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

懲。 

本參考基準所列獎勵，審議時得依據事實，衡量情

節，酌予提高或降低一層級之獎勵，標準如下： 

（一）提高： 

1.不顧生命危險，達成任務者。 

2.對國家社會或海巡任務執行影響重大者。 

3.為國家團體爭取榮譽者。 

4.個人事蹟足資單位模範者。 

5.擴大偵破案件，具有特殊功績者。 

6.運用智慧或勇敢果斷達成任務，非一般人所能完成者。 

（二）降低： 



 

1.其成果為上級督導或策劃得宜所致，或由他人協助得力所

致。 

2.雖能如期達成任務，惟尚未臻圓滿者。 

3.對破獲案件之發生，有預防之可能，而疏於防範者。 

4.一般案件直接出力人員超過一人，或重大案件直接出力人

員超過五人者。 

本參考基準所列懲處，審議時得依據事實，衡量情

節，酌予提高或降低一層級之懲處，標準如次： 

（一）出於故意者加重，過失者減輕。 

（二）過失行為，影響團體榮譽者加重，無關者減輕。 

（三）連續違犯者加重，初次違犯或勇於認錯者減輕。 

（四）違紀行為屬品德操守者加重，屬工作疏失者減輕。 

前二項所稱「一層級」，係指嘉獎者僅能提高至記

功，記大過者僅能減輕至記過，餘均類推。 

十一、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有違法犯紀或重大缺失之行為，

係平日疏於預防及考核監督不週所致者，其主官（管）應

受考核、監督責任處分，其處分基準如下： 
當事人處分 

種類 
 

區分 

撤職、免職、免

官、一次記二大

過或懲戒處分

（免除職務、撤

職、剝奪、減少

退休（職、伍）金、

休職） 

記一大過、停

職、休職或懲

戒處分（降

級、減俸、罰

款、記過） 

記過二次及懲

戒處分（申誡） 

第一層主官（管） 記過二次 記過一次 申誡 

第二層主官（管） 記過一次 申誡  

考核、監督責任處分，以違法或品德操守上之違紀行

為為範圍，視案情輕重議處，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處分

種類 



 

（一）考核、監督責任處分，以各機關（單位）為責任單位。 

（二）考核、監督責任處分，按違法犯紀當事人隸屬長官層級，

以區別處分之輕重，其直屬長官為第一層，上一級長官為

第二層，必要時並處分其第三層以上主官（管），考核監

督責任劃分如附表。 

（三）如當事人違法犯紀案件情節重大，嚴重影響機關聲譽者，

其主官（管）考核、監督責任處分應予加重。 

（四）主管業務副主官（管）之考核、監督責任處分，比照本機

關主官（管）次一等之處分，所稱「次一等」係指記過一

次之次一等為申誡二次，記過二次之次一等為記過一次，

餘均類推。 

（五）各級主官（管）對屬員違法犯紀或重大缺失行為，如有知

情不報或蓄意護短情事者，除受考核、監督責任處分外，

應就包庇行為另案議處。 

前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考核、監督責任處分

得予減輕： 

（一）考核、監督四個月以上，未滿六個月。 

（二）事前已盡防範之責，有具體事證，事後能主動積極究辦，

並妥適處理。 

（三）所屬人員因過失而觸犯刑章或紀律。 

（四）所屬人員觸犯刑章或紀律，與職務無關，且情節尚非重大。 

第二項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考核、監督責任處

分得視情節予以免除： 

（一）考核、監督未滿四個月或因故不能行使監督責任。 

（二）對所屬人員違法犯紀案件，能自行舉發究辦，且妥適處理。 



 

參加各類教育訓練班隊人員於訓練期間有違法犯紀行

為，其保薦之主官（管）明知或因過失不知其於薦訓時有

不宜保薦之情事，而未切實查證審核者，應負保薦不實之

責任；其處分基準比照第一項所定第二層主官（管）考

核、監督責任。 

十二、本署及所屬機關（構）人員平時獎懲作業得參考本參考基

準規定，發布時引用之法令，仍依各該人員身分之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一次記二大功(過)之標準分別依「公務人員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一項及「公務人員考績法」

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附表： 

組室

幕僚單位 參謀主任

中隊 中隊長

巡防區指揮部

科室中心

幕僚單位 組主任

安檢所 所長

分隊 分隊長

中隊 中隊長

機動巡邏站 站長

幕僚單位 組主任

巡防艦

(船、艇)

艦(艇)長

分(小)隊長

查緝隊

特勤隊

學員隊

幕僚單位 參謀主任

組 組長

中隊 中隊長

組 組長

砲班 士官督導長

空勤吊掛分隊

偵搜犬區隊

海巡隊 隊長

岸巡隊 中隊長

直屬機動

巡邏站
站長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主官(管)考核監督責任劃分表

                層級

單位性質
第一層 第二層

海巡署

科長

組長

主任

室主任

警衛隊

通資作業隊
隊長

執行長 主任

隊長

分隊長 隊長

東南沙指揮部 指揮官

備註：本表例示第一層單位主官(管)所屬違失人員之責任劃分原則；如為本表所未明定、第一層

主官(管)以上人員違失或遇特殊情形時，相關考核監督不周責任依人員實際督考情形覈實檢討。

小隊長 分隊長

區隊長 中隊長

旋翼型遙控

無人機區隊
區隊長

分署中心

科長

主任

室主任

分署長

主任

岸巡隊

隊長

隊長(第九、第一○岸巡隊)

中隊長

海巡隊

直屬船隊
隊長

組主任


